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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多层次金融中心建设的必要性、政府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结合我国经济建设的 

实际和当今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研究，提出了我国多层次金融中心建设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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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国内相当 

多的城市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建设金融中心 

的目标，比如上海、深圳、北京、重庆、天津、 

广州等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正 

是因为上述这些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具备 

了一定的金融实力和区域影响力，人们提出 

的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我 

国是否有必要建设多个金融中心；政府在金 

融中心形成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 

建设我国的金融中心等。 

因此我国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如 

何更好地组合资源、明确定位、实现共赢，更 

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成为本文研究的 

主要 目的。 

l 我国建设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有相当多的学者提出：“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都提出建设 

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那么，中国有必要建 

设多个金融中心吗?” 

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形成 

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拥 

有若干不同层次的经济中心城市，而这些国 

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是重要的国际或区 

域金融中心。也就是说金融中心是经济中心 

城市功能进一步提升的必然结果。 

回顾 2(】世纪以来，科技进步大大加快 

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形成了多层 

次 多元化的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可以 

同时拥有若干个功能互补、层次不同的国内 

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性 

国际金融中心，这些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 

金融中心对于促进本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 

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已被许多国家 

的实践所验证。如：美国除了作为全球性国 

际金融中心的纽约外，还有芝加哥、洛杉矶 

等区域性金融中心，以及旧金山、休斯顿等 

国内金融中心；英国除伦敦这一全球性国际 

金融中心之外，还有西北地区的曼彻斯特等 

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日本的东京是重要的 

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大阪、名古屋则是知 

名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横滨也是日本有名的 

国内金融中心。无庸质疑，这些不同层次的 

金融中心不仅在国际金融业中占有重要的 

位置，而且对本国和所在地区也发挥着重要 

的金融支持和经济辐射作用。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带来资金分布的 

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资金分布，更需要国 

家、地区或经济中心城市进行有组织的融通 

和调剂，这就在客观上为不同层次和功能互 

补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因此，在金融已成为现代经济核心的背 

景下，进一步提升经济中心城市功能，形成 

几个不同层次和功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 

对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带动地区经 

济的协调发展，以及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参与国际竞争，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 政府在金融中心形成过程中应该 

发挥推动作用 

通过对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和发展历 

程的考察，我们认为大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 

的模式，即：自然形成模式和政府主导模式。 

自然形成模式的金融中心是指金融体 

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经 

济增长自发产生的对金融业的需求，而金融 

机构与金融市场为适应这种需求产生相应 

变化和发展，金融制度与法规也随之完善， 

最终随着金融业务的发展，形成金融中心。 

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其发展轨迹一般 

是：首先，随着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一城 

市或地区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金融中心，然后 

逐步成长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随着对外经 

济贸易联系和交往的不断发展，那些能够在 

国际层面上为各种金融业务活动提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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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的国内金融市场就逐渐发展成为国际 

金融中心，像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金融 

中心就是这样发展形成的。 

政府主导模式的金融中心是指在经济 

发展尚未达到特定的水平，但是抓住了国际 

金融市场发展调整的某一契机，利用相应城 

市或地区在地理位置和经济环境等方面的 

某些优势，通过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推动，实 

行优惠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超前发展和形 

成的功能性金融中心。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的形成和发展堪称这一模式的典范。 

由于两种模式的金融中心产生方式不 

同，因而在目标任务、作用发挥和政策取向 

上也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形成模式的金融中 

心是以强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作为前提和基 

础，通过长期的发展过程自然形成，如伦敦、 

纽约、法兰克福、多伦多等；政府主导模式的 

金融中心是依靠国家或地区政府结合自身 

特点和优势，通过政策推动而形成，如苏黎 

士、新加坡、阿姆斯特丹、开曼群岛、巴拿马 

和巴林等。特别应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 

以来，国际金融中心大都是在政府推动下形 

成的。 

因此，金融中心的形成虽然在很大程度 

上是由经济和金融业发展的自然过程决定 

的，但是监管制度和政府政策也发挥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金融中心形成的初期 

阶段更需要由政府提供政策优惠和制度环 

境，鼓励金融机构前来投资和设立办事机 

构，从而加快金融中心缓慢的自然聚集和形 

成进程。 

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是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政府在经济 

发展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在目前改革和 

开放进入关键阶段的背景下，更需要政府的 

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来加快金融业的发展 

和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就我国的实际情况 

而言，建设金融中心可以走两种模式结合之 

路。一方面要坚持政府有为原则，通过政策 

推动，积极引导和科学规划金融中心的发 

展；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金融中心的形 

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尊重客观规 

律．认真研究金融中心城市所具备的条件， 

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切忌一哄而起。 

3 如何建设我国的金融中心 

为了尽快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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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能力，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应进 

一 步提升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争取在不太 

长的时间内，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深入研 

究，定位妥当，逐步形成几个不同层次和功 

能互补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此还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金融中心同经济中心一样，其发展 

不存在排它性，不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相 

反，在相互竞争的环境中，更有利于不同层 

次的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 

从我国人多地广和经济规模庞大等具 

体特殊国情来看，除要力争建立一个国际性 

金融中心和全 性金融中心外，还有必要依 

靠经济发展的格局建立多个区域性的金融 

中心，以便为本区域提供一个资金、信息和 

各种金融产品的集散地。为此我们提出下列 

相应对策 ： 

3．1 金融中心的建设应当统筹安排、合理规 

划 

既然国内有不少大城市在竞逐金融中 

心，就有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的必要。如果各 

建各的金融中心，就难免会陷入重复建设， 

造成资源和资金的浪费。从这个意思上来 

说，构建金融中心是一种政府行为，离不开 

政府的合理规划、认可和支持。因此，政府的 

魄力和决心十分重要。既然全国有多个大城 

市都在筹划建立金融中心，政府的有关部门 

就不宜久拖不定，而应当及早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实施方案和步骤措施。这样，既可以科 

学合理规划国内构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 

助于推动这一工作的进展。 

3．2 成立专门的研究班子。为政府制定发展 

战略出谋划策 

建立现代金融中心在我国并无先例可 

循。旧上海虽然曾经是远东著名的国际金融 

中心，但当时的上海整个金融业的规模、运 

作方式和辐射能量都远远没有达到现代金 

融中心的水准。时代不同，基础不一样，昔日 

的金融中心与现代金融中心已不能相提并 

论，其含义已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成立面 

向全国的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就如何学习和 

借鉴国外建设现代金融中心的成功经验以 

及如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打造具有自身 

特色的、层次结构合理的金融中心，进行广 

泛深入的研究，以便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规 

划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出谋划策。 

3．3 定位妥当，目标明确 

金融中心的打造，是一件十分慎重、严 

肃、务实的大事情．并非随意夸海口、拍脑袋 

就能建成的。一个大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 

心，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 

一 系列软、硬条件，只有基本条件具备了．才 

有实现的可能 即使有一定条件构建金融中 

心的城市，其定位还必须妥当 究竟是建没 

哪种类型或层次的金融中心(地区性的还是 

全同性的或国际性的)，必须从自身的实际 

情况出发，采取慎重、科学的态度，而不能眼 

高手低、好高驽远 如果定位不准确，就没有 

正确的奋斗方向．日标也就难以实现 

大城市的地俯重要，定位影响重大．不 

能叫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能搞盲目的 

跨越式的建设，而应当要认真研究金融中心 

城市所具备的条件，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 

发，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千万不能一哄而 

起 ，尽量避免大起大落的情况出现：要对本 

地区包括金融 在内的整体建设进行科学 

合理的定位，脚踏实地，合理打造能够实现 

的目标，在我罔逐步建设成各种层次合理、 

资源互补的金融中心，这样才能发挥资本集 

聚和辐射功能，通过资金融通、资本运营来 

实现资源在本地区、全国甚至全球范围的优 

化配置，并且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战略资 

源，持续带来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 

的投资繁荣，形成产业扩张和交易集聚．从 

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政府财政收入．推 

动我国更加主动地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进 

程和金融业国际分工，提高国际竞争力，使 

金融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快速、持续 、健康的 

发展真正发挥有力的“推进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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